附件2：

人民医院北侧区域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提升市人民医院整体医疗条件和技术服务能力，根据规划，需对人民医院进行扩建，据此需对现人民医院北侧区域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搬迁。通过对该项目的前期调查摸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该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
一、搬迁目的
启东市人民医院改扩建。
二、搬迁范围
幸福二村75号楼、78号楼，西欧电子商办楼。
该项目房屋（包括住宅房屋及非住宅房屋）权利人共77户，其中75号楼住宅40户、门面20间16户、78号楼住宅20户及西欧商务楼1企业。房屋面积约8000平方米。
三、搬迁签约时间
本项目计划在2024年12月31日前签约结束。具体签约时间以房屋搬迁公告中明确的时间为准。
四、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标准
（一）补偿安置方式
住宅房屋及非住宅房屋均实施货币补偿及异地产权调换方式。
（二）合法建筑面积及合法土地面积的确定
1. 业主的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以房屋产权证书（原件）或产权登记部门认定结果为准。
2. 业主的合法的土地面积以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为准。
3. 房改房及集资建房根据政策按实际测绘面积补偿，实测面积少于产权面积的，按产权面积计算。
（三）非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方式
1. 补偿：非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根据房屋征收评估的有关规定评估出的市场价格及有关停业补助和搬迁费。其中搬迁费按20元/平方米支付。
2. 产权调换房源：门面房异地安置地点为建设路西侧门面房，价格20000元/平方米。其他非住宅房屋不作产权调换。
（四）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方式
1. 货币补偿金额包括
（1）根据房屋征收评估的有关规定评估出的市场价格 （包括房地产及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车库等）    
（2）购房补助：按每户给予购房补助，标准为市场基价×20平方米购房补助面积×60%。
（3）过渡费：一次性给予每平方米20元的过渡费补助，共计算6个月。
（4）搬迁误工费：给予家庭成员每人500元搬迁及误工补助。
（5）奖励：凡及时签约的，给予每户1万元签约腾房奖励。
2. 异地安置方式
（1）房源：安置房为瀛东雅苑。商品房为光明苑、风华苑、紫薇雅苑、梧桐苑、云庐商品房区城中入库房源。
（2）安置方式，使用房票安置方式进行安置。房票金额=货币补偿总额。程序为：征收办根据补偿协议开出房票，搬迁户凭房票至开发公司进行选房，开发公司开出选房确认单后至征收办领取房价结算单。房价结算办法为:
①选购房源房价大于房票金额的，由个人支付。
②选购房源房价小于房票金额的，房票多余部分不予退款。
（3）房源价格
A.瀛东雅苑：入库基价 13000元/平方米。市场销售均价 13000元/平方米；安置面积（原房屋产权面积+购房补助面积）内优惠1000元/平方米。
B.光明苑：入库基价15296 元/平方米。市场销售均价18050元/平方米。
C.风华苑：入库基价 11725 元/平方米。市场销售均价16370 元平方米:
D.紫薇雅苑：入库基价 11569 元/平方米。市场销售均价15300元/平方米。
E.梧桐苑：入库基价 14441 元/平方米。市场销售均价 19240元/平方米。
F.云庐：云庐入库基价 11950 元/平方米。市场销售均价 17530 元/平方米。
（4）车位、车库(储藏室)、楼层系数和其他
①车位及地下储藏室按照商品房入库基价与销售均价的下浮比例予以优惠，具体以公示车位价格为准。
②高层以第三层为基价，每上升一层递增50元/平方米，每下降一层递减50元/平方米。顶层和次顶层同等价结算。具体以公示价格为准。
③东西价格调整系数:最东端调整系数加2%，最西端调整系数减 2%。
④商品房物业管理收费标准采取先收后补，补贴标准为50%，补贴期限5年。安置房物业管理收费按该小区的收费标准执行。
⑤物业维修基金按50元/平方米收取。
（5） 房地产开发公司根据确定的入库基价及楼层差价、东西端差价等计算每套房源价格，供安置户选购。原则上每户选购入库商品房总面积可在安置面积基础上超选不多于10平方米。如再超过则按市场销售价计算(具体以房产开发公司公示的一房一价为准)。
（6） 房票须一次性使用，不找零，不兑现。不能转让、质押、抵押和套现。房票有效期1个月，在有效期内及时选房结算，逾期房票自动作废。
（7） 房票金额抵算购房款（含主房房款，有线电视费、管道煤气费、车位费、储藏室费），不能抵物业维修基金、物业管理费等。
（8）选房顺序：按照签约时间的先后确定选房顺序。如同一天签约的，则由业主摸号确定先后顺序。
五、计户及家庭人员认定
私有住宅根据房屋所有权证或有关部门建房批准手续计户，并按下列方式计户及认定家庭成员：
1. 房屋现状是家庭成员间析产分割（含离婚）、赠予的，按其析产分割赠予前状态计户并计算家庭成员。
2. 房屋是数个继承人共同继承的，仅作一户计算。按实际使用该住宅房屋的一户继承人家庭计算家庭成员。
3. 家庭成员是指产权人夫妻双方及未成家子女。
六、其他说明
1. 本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生效条件为：整栋房屋全部签订协议并腾房。搬迁户腾空房屋移交给签约单位时应保持房屋完好（评估补偿范围内的房屋内外装饰装修、附属物不破坏、不缺失）。
2. 本项目搬迁户选择货币补偿的，视作放弃本搬迁区域学区房待遇；选择产权调换的，住宅房屋所有权人的子女上学可以选择在本区域上学，也可选择在安置房区域上学。
3. 经评估公司评估，本区域住宅房屋市场基准价为15021元/平方米，沿长江路底层门面房市场基准价为23097元/平方米。
4. 为进一步做好征收实施工作，本项目增加签约腾房奖。其中在规定时间（即2024年12月20日）前签约的，按700元/平方米给予签约奖，在规定时间后10日（即2024年12月30日）内签约的，按500元/平方米给予签约奖。75号楼或78号楼整栋楼搬迁户全部签约腾房的，另给予300元/平方米整体腾房奖。其中选择货币补偿或商品房房票安置的，按房屋产权面积（包括增补面积）予以奖励；选择政府安置房安置的，按房屋安置面积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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